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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巨鹿县

2023 年度水利发展资金绩效自评报告

（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农业灌溉水源置换工程）

一、概述

（一）中央下达水利发展资金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

1、中央下达水利发展资金预算情况

《河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3 年中央水利发展资金预算的

通知》（冀财农 2022 年 141 号）下达资金 4000 万元用于地下水

超采综合治理（项目总投资 6379.68 万元，其中：中央水利发展

资金 4000 万元，地方专项债券资金 2379.68 万元）。

根据下达的资金计划确定了绩效目标：新增、恢复灌溉面积

5.3 万亩、地下水压采量（能力）615.55 万立方米。

（二）预算和绩效目标分解情况

1.资金分配情况

为规范中央水利发展资金使用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我

单位严格按照财政部、水利部印发的《水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》

（财农【2022】81 号）和河北省财政厅、河北省水利厅关于印

发《河北省水利发展资金使用管理办法》使用资金，会同财政部

门加强项目储备和项目库建设管理，及时将水利发展资金预算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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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到具体项目，加快项目实施和预算执行进度。

水利发展资金的支付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执行。

结转结余的资金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和财政预算管

理相关规定处理。

2.预算和绩效目标市内分解下达情况

《河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3 年中央水利发展资金预算的

通知》（冀财农 2022 年 141 号）下达资金 4000 万元用于地下水

超采综合治理资金（项目总投资 6379.68 万元，其中：中央水利

发展资金 4000 万元，地方专项债券资金 2379.68 万元）。

（三）实施项目情况

巨鹿县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农业灌溉水源置换工程

项目，项目主要建设内容：在观寨镇和巨鹿镇新建扬水站 50

座、维修扬水站13座，铺设扬水点至机井管道长度98.234km，

实施后可扩大地表水灌溉面积约 4.47 万亩，可减少地下水

开采量约 519.85 万立方米。

（四）各级政府支出责任履行情况

认真贯彻财务管理制度，严格按照预算执行认真审查支出申

请，确保水利发展资金的合理利用。同时，加强对水利发展资金

的监督和检查，保障资金的安全。此外，还优化了资金支出的审

批流程，提高工作效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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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多渠道筹集资金情况

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农业灌溉水源置换项目总投资6379.68

万元，其中：中央水利发展资金 4000 万元，利用地方专项债券

资金 2379.68 万元。

二、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
（一）自评依据

1、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

（中发〔2018〕34 号）

2、财政部《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实施暂行办法》（财预

〔2011〕285 号）；

3、财政部《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规划（2012-2015）》（财预

〔2012〕396 号）

（二）自评方式

根据本次绩效评价的目的和内容及项目的具体情况，本次评

价主要采用了成本效益分析法、比较法、因素分析法和公众评判

法等绩效评价方法。

1、成本效益分析法：将一定时期内的支出与效益进行对比

分析，以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

2、比较法：通过对绩效目标与实施效果、历史与当期情况、

不同部门和地区同类支出的比较，综合分析绩效目标实现程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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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因素分析法：通过综合分析影响绩效目标实现、实施效

果的内外因素，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。

4、公众评判法：通过专家评估、公众问卷及抽样调查等对

财政支出效果进行评判，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。

本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由项目设置、管理、产出和效果四大

类指标构成，具体细化为一级指标、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，二级

指标由项目立项、绩效自评、资金管理、项目管理、数量指

标、质量指标、时效指标、满意度效益八类指标组成，三级指标

作为最终的量化考核对象，评价指标总分为 100 分，其中项目设

置指标共 20 分，项目管理指标共 25 分，项目产出指标共 15 分，

项目效果指标共 40 分。

（三）经验做法

1、加强沟通和协作，绩效自评后续工作的实施需要各个科室之

间的沟通和协作，确保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
2、设定可量化的目标和指标，以便对绩效自评后续工作的实施

情况进行监督和跟踪，及时发现问题并加以解决。



- 5 -

3、需要不断改进和优化绩效自评后续工作计划，以确保绩效自

评的有效性和持续性。

（四）问题和建议

1、加强项目实施过程管理和中期管理；合理制定项目实施计划，

质量指标设置，使项目达到预期目标；健全财务管理制度，确定资金

支出结构，规范资金的使用比例，做到专款专用，对资金使用的合规

性与使用进度进行有效监控；

2、加强项目绩效管理，制定指向明确、具体细化和合理可行的

总体绩效目标、年度绩效目标和绩效管理责任。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

益。

三、绩效自评分析

（一）项目资金情况分析

1.资金到位情况

《河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3 年中央水利发展资金预

算的通知》（冀财农 2022 年 141 号）下达资金 4000 万元。用于

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（项目总投资 6379.68 万元，其中：中央水

利发展资金 4000 万元，地方专项债券资金 2379.68 万元）。

表 1 2023年度中央、省级、市县财政资金到位情况表

分类

批复

预算

数

（万

元）

扣除脱贫县资金后

预算数（万元） 财政到位资金（万元） 中央和

市级财

政资金

到位率

（%）

市县财

政资金

到位率

（%）
总投资

其中

小计

其中

中央 省级 市县 中央 省级 市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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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下水超采综合

治理
6379.68 4000 2379.68 6379.68 4000 2379.68 100%

注：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到位率=(中央+省级财政到位资金)/（中央+省级资金预

算数）

市县财政资金到位率=市县财政到位资金/市县财政资金预算数

2.资金执行情况

简述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资金支出情况分析

巨鹿县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农业灌溉水源置换工程项目

下达中央水利发展资金 4000 万元、地方专项债券资金 2379.68

万元，合计投资 6379.68 万元。支出中央水利发展资金 3264.2

万元，专项债券资金 2379.68 万元。剩余中央水利发展资金 735.8

万元还未支出，正在决算审计，审计后拨付剩余资金。

2024 年 6 月底预算资金完成情况和 2023 年年底相同。

表 2 2023 年度水利发展资金执行情况表

分类

批复投资

（万元）
完成投资（万元） 投资完成率（%）

中央
省

级
市县

其

他

中央 省级 市县 其他

截至当

年底

截至第

二年 6

月底

截至

当年

底

截至第

二年 6

月底

截至

当年

底

截至第

二年 6

月底

截至

当年

底

截至第

二年6月

底

截至当年底
截至第二年 6

月底

地下水超采

综合治理
4000

2379.
68

5643.88 88.47% 88.47%

注：1.根据扣除脱贫县资金后的投资（A）、完成投资（B）（包括中央财政资金、地方财政

资金和其他资金）计算投资完成率（B/A）；2.表中数据不含脱贫县；3.脱贫县参照此表单独

统计

3.资金管理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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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加强项目资金管理，合理、有效、规范使用专项资金，最

大限度的发挥项目资金效益，本单位建立健全了专项资金管理制

度，完善了专项资金管理流程，遵循专人负责、专款专用、专账

核算，严格按照相关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和财务处理，做到财

务处理及时、会计核算规范。项目资金纳入国库集中支付管理，

项目单位严把审批关，杜绝了弄虚作假、截留、挤占、挪用专项

资金的情况发生，确保项目资金安全有效。

（二）项目管理情况分析

1.组织实施

巨鹿县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农业灌溉水源置换工程项目于 2023年 1

月 19 日，该项目在巨鹿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以勘察-设计-施工

（EPC）总承包的方式进行了公开招投标。2023 年 1 月 30 日，

与中标单位陕西江河淏泽水利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施工合同。

2023 年 2 月 15 日，开始进场施工，目前工程已完工并验收，正

在对机电设备进行调试。

2.绩效管理

市级绩效目标分解情况、绩效目标及自评材料的报送情况、

项目“四制”建立与执行情况等。

在项目建设过程中，项目管理实行"四制"，即项目法人制、

招投标、 制项目合同制和建设监理制，实行履约保证金、缺陷

保修金等制度措 施，精心组织施工，严格执行建设程序，减少

工程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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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1.项目数量指标

对照批复绩效目标及调整报备或报批后的绩效目标，分析总

体及各支出方向数量指标实际完成情况。

无。

2.项目质量指标

截止第二年 6 月底，完工项目初步验收率 100%、工程验收

合格率 100%、已建工程不存在质量问题。

3.项目时效指标

截至 2024 年 6 月底，投资完成比例为 100%。

表 3 2023年度水利发展资金项目实施情况表

分 类

实施项目数（个） 项目

完工率

（%）

项目

验收率（%）总数
项目

开工

项目

完工

完工

验收

验收

合格

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 1 1 1 1 1 100% 100%
注：表中数据不含脱贫县，脱贫县参照此表单独统计

4.项目成本指标

单价控制在批复概算单价内。

（四）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对照批复绩效目标及调整报备或报批后的绩效目标，分析总

体及各支出方向效益指标实际完成情况。

1.总体情况

（1）项目实施的经济效益分析

新增、恢复灌溉面积 5.3 万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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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项目实施的生态效益分析

地下水压采量（能力）615.55万立方米。

（2）项目实施的可持续影响分析

已建工程能够良性运行、工程能够达到设计使用年限。

2.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

（1）项目实施的经济效益分析

新增、恢复灌溉面积 5.3 万亩。

（2）项目实施的社会效益分析

无。

（3）项目实施的生态效益分析

地下水压采量（能力）615.55万立方米。

（4）项目实施的可持续影响分析

已建工程能够良性运行、工程能够达到设计使用年限。

（五）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通过以调查问卷的形式，对受益群众进行满意度测评，受益

群众满意度 100%。

表 4 2023年度水利发展资金项目实施满意度调查情况汇总表

分类 调查问卷数（份） 平均满意度（分） 备注

合计 20 100

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 20 100

注：表中数据不含脱贫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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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偏离绩效目标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
2023 年度中央水利发展资金任务全部完成，绩效目标全部

实现，未发生偏离绩效目标情况。

五、评价结论

2023 年中央水利发展资金整体绩效自评得分 100 分， 本单

位建立健全了专项资金管理制度，完善了专项资金管理流程，遵

循专人负责、专款专用、专账核算，严格按照相关会计制度进行

会计核算和财务处理，做到财务处理及时、会计核算规范。项目

资金纳入国库集中支付管理，项目单位严把审批关，杜绝了弄虚

作假、截留、挤占、挪用专项资金的情况发生，确保项目资金安

全有效。

巨鹿县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农业灌溉水源置换项目减少了

地下水开采量、降低了供水成本，为摆脱缺水制约提供了可靠稳

定的水源条件，工程的实施在对生态环境有所改善的同时，促进

了区域农业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，并保障了生活、生产用水，维

持社会的稳定。因此，项目的经济社会、生态环保效益巨大，其

他效益显著。

六、绩效评价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对中央水利发展资金绩效评价结果通过政府网站公示公开，

未收到质疑现象。

七、其他需说明的问题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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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提供的相关材料清单

1、市级出台的包含水利发展资金的管理办法或细则；

2、中央及市级财政资金分解下达文件；

3、市县财政资金配套证明文件

4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文件；

5、水利发展资金项目台账管理情况等相关说明、证明材料；

6、项目储备库建设及管理情况等相关说明、证明材料；

7、经济、社会、生态效益指标完成情况的相关说明、证明

材料；

附件 : 巨鹿县 2023 年度水利发展资金绩效自评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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